机械工程学系关于加强寝室学习环境建设的实施意见
（试行）
大学生寝室是学校育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大学生学习、生活的重要场所。机械工程学系为贯彻落实学校加强学风建设的工作精神，决定以制度建设为基础，以优秀寝室学习环境建设等为主线，加强学风建设，努力为培养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提供保障。
一、制度篇
通过制度主导寝室学习环境建设的价值取向，以期建立有效、系统、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，从而有效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，促进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，进而形成以“自律”为目标的积极向上的寝室学习氛围。为此，系里希望通过以下制度加强寝室学习环境建设：
1、实施《寝室公约》制度，培养大学生“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”意识。
2、实施寝室学习时间规范制度，规定在教学活动期间的周一至周五下列时间段为寝室学习时间，即上午8：00-12：00、13：00-17：00、19：00-21：00。
3、信息上报制度。寝室长对寝室人员的特殊情况有上报辅导员、上报学系的责任义务；其他同学同样具有次责任义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：如果寝室长不是本院系的，班长负责另外指定寝室负责人。
4、安全信息警戒制度。寝室长应在每天23：00左右核查寝室人员安全情况，如有意外，请立即报告辅导员（寝室长不在，其他同学应主动承担起责任）。
二、制度保障
1、对优秀寝室长实施奖励制度。对寝室学习环境建设表现突出者，系里将予以推荐优秀学生干部评比；对寝室安全警戒工作做出贡献者，系里将予以表彰及优先参评各种荣誉称号及奖励。
2、机械系对寝室学习时间上网从事与学习无关活动者（如上网聊天、游戏、看影片、看小说等）实施通报制度。即第一次查实，将现场予以口头通报警告；累积三次者，将予以内部通报并记录；累积五次者，将学生上网情况通报家长并记录，由家长负责教育。
三、组织实施
1、寝室长是寝室学习环境建设和安全警戒制度组织实施的责任负责人，其他同学有义务配合寝室长做好寝室建设工作。
2、辅导员是寝室长工作的指导者、监督者和考核者。辅导员可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，创造性地开展寝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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